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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摘要

公司声明

本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重组的简要情况，并不包括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

全文的各部分内容。 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全文同时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 备查文件的查阅方式

为：

江苏金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扬州市广陵区杭集镇曙光路

电话：

０５１４－８７２７０８３３

传真：

０５１４－８７２７０９３９

联系人：李高、于静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及其摘要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报告书及其摘要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大事项提示

本部分所述的词语或简称与本摘要“释义”中所定义的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的涵义。

一、本次交易方案及标的资产评估价值

（一）本次交易的总体方案

公司拟向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市成禧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乌海市皇冠实业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其

分别持有的内蒙古乌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６８．５０％

、

１６．１３％

和

１５．３７％

股权；同时，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控制的关联人之外的不超过

１０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

过

８．３６

亿元， 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额的

２５％

， 募集配套资金主要用于提升重组资产绩效及补充流动资

金。 本次交易完成后，金材股份将持有乌海化工

１００％

股权及通过乌海化工间接持有其全资子公司内蒙古中谷矿业

有限责任公司、乌海市广宇化工冶金有限公司、乌海市海化设备安装有限责任公司和广东金材实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金材股份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施为前提条件，但募集配套资金成功与否并不影响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的实施。

如果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失败，公司将自筹解决资金，主要是利用公司经营过程中产生的自有资金和银行贷款

相结合的方式解决，此外，公司还将综合考虑发行公司债、后续股权融资及大股东增资等方式。

（二）标的资产的评估价值

本次交易拟购买资产为乌海化工

１００％

股权。 评估机构中联评估根据标的资产所处的行业特点、实际经营情况

以及评估方法的适用前提，采用了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方法进行评估，并选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为最终评估结

果。 根据中联评估“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５２８

号”《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截止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乌海

化工合并口径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为

１１２

，

２６６．９５

万元， 评估值为

２５１

，

０２７．３２

万元， 评估增值额为

１３８

，

７６０．３７

万元，增值率为

１２３．６０％

。

由于“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５２８

号”《资产评估报告》到期，公司聘请中联评估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

标的资产进行了补充评估，并出具了“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９７

号”《资产评估报告》。该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

法，并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 截止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乌海化工合并口径经审计的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权益为

１２８

，

６８６．７０

万元，评估值为

２６２

，

８２８．７２

万元，评估增值额为

１３４

，

１４２．０２

万元，增值率为

１０４．２４％

。

标的资产的评估价值较前次评估增值

１１

，

８０１．４０

万元， 为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本次交易价格仍为

２５１

，

０２７．３２

万

元。

（三）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作价及支付方式

本次交易拟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为

２５１

，

０２７．３２

万元，由金材股份以向鸿达兴业集团、成禧公司、皇冠实业发行

股份的方式支付。

二、本次发行股票的价格及发行数量

（一）发行价格

本次交易涉及向鸿达兴业集团、成禧公司、皇冠实业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

控制的关联人之外的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两部分，其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金材股份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基准日为金材股份第四届董事会

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

上市公司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

份的价格不得低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即

７．６０

元

／

股。

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控制的关联人之外的特定对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按照《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

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 鉴于审议 《关于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中增加募集配套资金的议

案》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为

７．５５

元

／

股，低于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为保护公司现有股东利益，本次向其他特

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底价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保持一致，均为

７．６０

元

／

股，该价格不低于

募集配套资金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 募集配套资金最终发行价格将在本次交易获得

中国证监会核准后，由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依据市场

询价结果来确定。

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期间，金材股份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格

应作相应调整。

（二）发行数量

本次交易金材股份以发行股份方式支付鸿达兴业集团、成禧公司、皇冠实业合计持有的乌海化工

１００％

股权的

交易价格为

２５１

，

０２７．３２

万元，以

７．６０

元

／

股发行价格计算，金材股份拟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数量为

３３０

，

２９９

，

１０５

股，其中分别向鸿达兴业集团、成禧公司、皇冠实业发行

２２６

，

２５４

，

８８７

股、

５３

，

２７７

，

２４６

股、

５０

，

７６６

，

９７２

股。 最终发行

数量将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发行数量为准。

本次交易中，金材股份拟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８．３６

亿元，以

７．６０

元

／

股发行价格计算，向其他特定对象发行股份

数量为不超过

１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最终发行价格，由公司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询价结果

确定。

如本次发行价格因上市公司出现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做相应调整时，发行数量亦

将作相应调整。

三、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且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的交易标的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资产总额、 资产净额及

２０１２

年度营业收入分别为

３５．６９

亿元、

１２．８７

亿元

和

１７．５９

亿元，而本次交易对价（评估价值）为

２５．１０

亿元。交易标的资产总额与交易对价的孰高值、资产净额与交易对

价的孰高值和营业收入占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资产总额、净资产额和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１

，

１８４．７１％

、

２

，

５６９．９０％

、

８４４．６８％

，且交易标的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期末资产净额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符合《重组办

法》第十一条规定，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同时，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５

日发生控制权变更，自控制权发生变更之日起，上市公司拟购买资产的资产总额与

交易对价的孰高值占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前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资产总额的比

例为

１

，

０５２．７９％

，达到

１００％

以上，且此次拟购买资产对应的经营实体乌海化工成立于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持续经营时间在

３

年以上，

２０１１

年度和

２０１２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为

４

，

９０９．００

万元和

１４

，

０１３．４１

万元，累计超

过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符合《重组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

此外，由于上市公司涉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因此需提交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

截止本摘要签署之日，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１８．２７％

的股份，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由于本次交易

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象为本公司关联方即控股股东鸿达兴业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广州市成禧经济发展

有限公司和乌海市皇冠实业有限公司。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相关法律法规关于关联交易之规

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公司在召开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相关议案时，关联方已回避表决。

四、盈利承诺及补偿

本公司已按照《重组办法》规定与鸿达兴业集团、成禧公司及皇冠实业签署了《盈利补偿协议》，认购人对于乌

海化工在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年三个会计年度的净利润承诺数分别为

２９

，

５１７．５３

万元、

４２

，

３８１．４２

万元和

４９

，

３２６．４１

万元。若乌海

化工在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年三个会计年度的实际净利润数未达到乌海化工净利润承诺数，则鸿达兴业集团、成禧公司及皇

冠实业应就未达到净利润承诺数的部分按照《盈利补偿协议》之约定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五、拟购买资产评估增值情况

根据标的资产所处的行业特点、实际经营情况以及评估方法的适用前提，采用了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方

法对标的资产进行了评估，并选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为最终评估结果。 根据中联评估出具的“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５２８

号”《资产评估报告》，截止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内蒙古乌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合并口径净资产账面值为

１１２

，

２６６．９５

万元，评估值为

２５１

，

０２７．３２

万元，评估增值

１３８

，

７６０．３７

万元，增值率

１２３．６０％

。 由于“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５２８

号”《资产评估报告》到期，公司聘请中联评估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标的资产进行了补充评估。根据

中联评估出具的“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９７

号”《资产评估报告》，截止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乌海化工合并口径

净资产账面值为

１２８

，

６８６．７０

万元，评估值为

２６２

，

８２８．７２

万元，评估增值

１３４

，

１４２．０２

万元，增值率

１０４．２４％

。 交易标的评

估增值率较高，主要是由于对标的资产采用了收益法进行评估，体现了购买资产未来盈利能力所带来的价值。

六、乌海化工收购蒙华海电４９％股权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

日，乌海化工分别与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产权

交易合同》，分别约定神华能源将其所持蒙华海电

４０％

股权以

２３

，

０３５

万元转让给乌海化工、蒙电华能将其所持蒙华

海电

９％

股权以

５

，

１８２．８７５

万元转让给乌海化工，在合同生效后

４５

个工作日内完成所转让产权的权证变更手续。 上述

蒙华海电

４９％

股权的评估值为

２８

，

２１７．８７５

万元，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在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挂牌，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挂牌结束。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２

日，上述蒙华海电

４９％

的股权转让价款已全部支付完毕，就上述收购股权事宜相关方正在

准备办理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变更登记手续。

蒙华海电位于乌海市拉僧庙镇，距离乌海化工所在地约

３ｋｍ

，拥有装机

２×２００ＭＷ

的发电机组，可满足乌海化工

的用电需要。乌海化工收购蒙华海电

４９％

的股权交易完成后，蒙华海电将向乌海化工供应电能，以满足其生产需要，

剩余产能上网外售。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发挥电力优势促进工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内政发

［

２０１３

］

７

号）对自备电厂电价结算方式的规定及内蒙古自治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关于同意内蒙古乌海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执行电力直供政策相关事宜的函》（内经信电力函［

２０１３

］

５５

号），在电厂股权重组完成后，乌海化工可长期

享受“上网电价（

０．３１０９

元）

＋

自备电厂系统备用费（

０．０３３９

元）

＋

自备电厂过网输电费（

０．０１－０．０３

元，按输电线路长度核

定）”的结算价格（根据国家发改委、电监会、能源局《关于规范电能交易价格管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内发改价字

［

２０１０

］

５３

号），国家鼓励发展的资源综合利用（利用余热、余压发电、煤矸石发电）和热电联产自备电厂的自发自用电

量，无需交纳政府性基金和附加），以上合计到厂供电价格为每千瓦时

０．３５４８

元

－０．３７４８

元，比内蒙古西部大工业用电

每千瓦时

０．４２９

元约低

５．４２－７．４２

分。因该种结算模式带来的低成本电价是商业行为带来的优惠，可长期享受，与自治

区政府目前给予的电价优惠政策无关，因此，即使未来自治区政府取消对大工业用电企业的电价优惠政策（目前优

惠

５

分钱，评估考虑了

４

分钱的优惠），也不会对标的资产的估值及未来的盈利能力造成任何不利影响，且能进一步

增厚标的资产的利润。

七、本次交易涉及环保核查的进展情况

根据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关于对申请上市的企业和申请再融资的上市企业进行环境保护核查的通知》（环发

［

２００３

］

１０１

号）和 《关于进一步规范重污染行业生产经营公司申请上市或再融资环境保护核查工作的通知》（环办

［

２００７

］

１０５

号）等文件的要求，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拟购买资产乌海化工及其下属全资子公司广宇化工、中谷矿业已适

时开展了环保核查工作。 乌海化工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与中环联（北京）环境保护有限公司签订了《技术服务合同

书》，委托中环联（北京）环境保护有限公司编制环保核查技术报告。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内蒙古自治区环保厅、自治区经信

委组织专家对乌海化工清洁生产情况进行了现场踏勘，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０

日召开了《内蒙古乌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轮强制清洁生产》验收会，同意通过验收。 截止本摘要签署之日，内蒙古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已组织专家完成了

本次环保核查的现场检查及环保核查报告审查工作，并对环保核查情况进行了公示。

八、本次发行股份的锁定期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鸿达兴业集团、成禧公司、皇冠实业承诺：“本公司本次重组认购的金材股

份的股份自本次重组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进行转让或上市交易，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

其他特定对象认购的金材股份的股票，自其认购的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在此之后按中国证监

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九、主要风险因素

（一）公司被立案调查尚未结案的风险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

１５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下达的立案调查通知书（苏证监立通字［

２００４

］

－

００１

号）。 通知称公司因涉嫌违反证券法律法规，决定对公司进行立案调查，截至本摘要签署之日，立案调查未有结

论。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下达的立案调查通知书（苏证监立通字（

２００８

）

５

号），本公司因涉嫌违反证券法规被中国证监会江苏监管局立案调查。 截至本摘要签署之日，立案调查未有结论。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９

日，因公司涉嫌违规不披露重要信息罪，中国证监会将上述案件相关材料移送至公安部。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

日，扬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根据公安部经侦局、江苏省公安厅经侦总队案件交办通知要求，将案件线索移交

邗江公安分局经侦大队。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邗江公安分局将案件移送邗江检察院审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扬州市邗江

区人民检察院出具了“扬邗检发［

２０１２

］

１２

号”《函》，认为：“违规不披露重要信息罪承担刑事责任的主体是公司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采用的是单罚制，对单位并无罚则，故金材股份不应列为犯罪嫌疑单位参加

至刑事诉讼活动中”，并建议扬州市公安局邗江分局撤回对公司的起诉意见。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０

日，公司收到扬州市邗江

区人民检察院出具的《函》，《函》主要内容为：邗江检察院向邗江公安分局的建议意见得到邗江公安分局的答复，邗

江公安分局认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９

日，邗江法院已对该案件责任人作出判决，因江苏琼花未被列为被告单位参与诉讼活

动，故决定将江苏琼花予以撤回。 根据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检察院向公司出具的上述函件，扬州市公安局邗江分局已

将对江苏琼花的起诉意见予以撤回。

本公司在立案调查尚未结案期间启动重大资产重组，能否及何时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批准同意存在一定的不确

定性，立案调查尚未结案及具体的处理意见将可能对上市公司及本次重组造成不利影响。

（二）盈利预测风险

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大信专核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０００６

号”备考盈利预测《审核报告》，本次重组完成后，

２０１３

年上市公司备考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

３０

，

１９９．０３

万元，不考虑募集配套资金增加的股份数，对应

２０１３

年每股

收益为

０．６１

元。

虽然盈利预测是基于谨慎性原则，在最佳估计假设的基础上编制的，其编制基础和假设遵循了有关法律法规

要求，然而所依据的各种假设仍具有不确定性。 因此，仍可能出现实际经营结果与盈利预测结果存在一定差异的情

况，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决策时应谨慎使用。

（三）拟购买资产的估值风险

根据标的资产所处的行业特点、实际经营情况以及评估方法的适用前提，采用了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方

法对标的资产进行了评估。 根据中联评估出具的“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５２８

号”《资产评估报告》，截止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 内蒙古乌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合并口径净资产账面值为

１１２

，

２６６．９５

万元， 评估值为

２５１

，

０２７．３２

万

元，评估增值

１３８

，

７６０．３７

万元，增值率

１２３．６０％

。 由于“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５２８

号”《资产评估报告》到期，公司聘请中

联评估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标的资产进行了补充评估。根据中联评估出具的“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９７

号”《资产评估报告》，截止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乌海化工合并口径净资产账面值为

１２８

，

６８６．７０

万元，评估值

为

２６２

，

８２８．７２

万元，评估增值

１３４

，

１４２．０２

万元，增值率

１０４．２４％

。 评估增值较大，提醒投资者注意风险。

（四）宏观经济波动风险

化工产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性产业之一，与宏观经济发展息息相关。 经济周期的变化会直接导致经济活

动对化工需求的变化，进而导致行业利润率随之波动。 如果政府在宏观经济政策上将采取更为谨慎的调控措施，可

能使氯碱行业产品的国内需求增速有所放缓。

（五）氯碱行业波动风险

氯碱行业属于强周期性行业，在经济低迷时易产生行业异常波动。 其主要产品聚氯乙烯、烧碱、电石等作为基

础原材料化工产品，与房地产产业和国家宏观经济形势关联度较大，在经济低迷时可能产生行业需求萎缩。 作为高

耗能行业，能源价格也将引发氯碱产品价格调整。 此外，电石法制聚氯乙烯国际市场价格主要跟随乙烯法制聚氯乙

烯价格进行调整，从而受到全球石油价格变动的影响。

（六）安全生产风险

氯碱工业是以盐和电为原料生产烧碱、氯气、氢气的基础化工原料产业，属于危险化学品生产行业。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乌海化工因维修工违章作业引发盐酸罐爆炸事故，经内蒙古自治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认定为较大事故，并进行

停产整顿。 虽然该次事故经认定不属于重大事故，但本次交易所购买的资产一旦发生安全生产事故，将有可能造成

人员伤亡或引发影响社会稳定的公共危机事件，可能造成停产整顿，对公司的业务经营造成负面影响并带来经济

和声誉损失，同时可能引起诉讼、赔偿性支出以及处罚。

（七）环保风险

乌海化工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工作，按照国家相关标准对生产过程进行监控，并采用先进生产工艺

和设备，使生产经营对环境的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拟购买资产所运营项目均已取得相关环保部门的审批核准。但

如果国家出具更为严格的环保标准，拟购买资产相关单位可能面临加大环保投入的风险。

（八）税收政策变化风险

乌海化工享受西部大开发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企业所得税率为

１５％

。 根据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

２０１１

］

５８

号），西部地区鼓励类企业享受

１５％

企业

所得税税收优惠的有效期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预计国家对西部大开发的扶持政策在一定时期内不会改变，因此标的

资产在相当长时间内仍可持续获得相应税收优惠支持。 但如果国家税收政策发生重大调整，使得乌海化工所享受

税收优惠发生变化，则公司未来净利润水平将受到影响。

（九）大股东控制风险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鸿达兴业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直接或间接持股比例将从

１８．２７％

提高至

５９．４２％

，公司在重大经营投资方面，存在大股东控制决策的风险。 鸿达兴业集团可能通过上市公司董事会或通过行

使股东表决权等方式对人事、经营决策等进行不当控制，从而侵占或损害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其他股东的利益。

（十）股市风险

股票市场价格波动不仅取决于上市公司的发展战略和经营业绩，还受宏观经济周期、利率、资金供求关系等众

多因素的影响，同时也会因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及投资者心理因素的变化而产生波动，因此，对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本身的阐述和分析不能完全揭示投资者进行证券投资所面临的全部风险。

（十一）电价优惠政策变化的风险

标的资产乌海化工目前享受蒙西电网基准电价下浮

０．０５

元

／

度的优惠政策 （收益法预测时， 按照基准电价下浮

０．０４

元

／

度估算）。该等优惠政策是基于内蒙古自治区独特的电力优势及目前我国经济增速放缓的情况下制定的。 预

计在经济形势没有明显好转、

ＰＶＣ

行业及诸多企业经营业绩没有明显改善的情况下， 该等优惠政策将继续延续下

去；未来若蒙西电网改变或取消对当地企业的电价优惠政策，可能会对乌海化工未来盈利能力造成一定的影响。 提

醒投资者注意电价优惠政策对未来利润实现影响的风险。

释义

金材股份

／

上市公司

／

本公

司

／

公司

指

江苏金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原名为江苏琼花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２

日更名

江苏琼花 指 江苏琼花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鸿塑新材 指

扬州鸿塑新材料有限公司

，

系金材股份的全资子公司

，

原名为扬州威亨

塑业有限公司

，

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更名

琼花集团 指 江苏琼花集团有限公司

，

本公司原控股股东

鸿达兴业集团 指

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

，

原名为广东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

，

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更名

成禧公司 指 广州市成禧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皇冠实业 指

乌海市皇冠实业有限公司

，

原名为乌海市皇冠化工实业有限公司

，

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更名

乌海化工 指 内蒙古乌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海化有限 指 乌海化工有限公司

，

为内蒙古乌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前身

中谷矿业 指 内蒙古中谷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广宇化工 指 乌海市广宇化工冶金有限公司

海化设备安装 指 乌海市海化设备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金材实业 指 广东金材实业有限公司

正威矿业 指 乌海市正威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鼎海矿业 指 乌海市鼎海矿业有限公司

蒙华海电 指 内蒙古蒙华海勃湾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海鑫化工 指 乌海市海鑫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海兴化工 指 广州海兴化工有限公司

本原经贸 指 乌海市本原经贸有限公司

头马化工 指 乌海市头马化工有限公司

拟购买资产

／

标的资产

／

目

标资产

／

交易标的

指 乌海化工

１００％

股权

过渡期 指 标的资产评估基准日至标的资产交割日的期间

认购人 指 鸿达兴业集团

、

成禧公司和皇冠实业

交易对方 指

鸿达兴业集团

、

成禧公司

、

皇冠实业及不超过

１０

名符合条件的其他特定

投资者

本次交易

／

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

／

本次重组

指

金材股份向鸿达兴业集团

、

成禧公司及皇冠实业发行股份购买乌海化工

１００％

股权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交易行为

本摘要 指

江苏金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报告书摘要

本次发行 指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第一次董事会

、

首次董事会 指 江苏金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评估基准日 指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

报告期 指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及

２０１２

年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登记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国家发改委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独立财务顾问

／

华泰联合证

券

指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君合律师 指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 指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中联评估

／

评估机构 指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

《

公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重组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证监会令第

５３

号

）

《

重组若干规定

》

指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

证监会公告

［２００８］

１４

号

）

《

准则第

２６

号

》

指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６

号

———

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

》

《

上市规则

》

指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元

、

万元

、

亿元 指 人民币元

、

人民币万元

、

人民币亿元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指

《

江苏金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广东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

、

广州市成

禧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

乌海市皇冠实业有限公司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

议

》

《

补充协议

》

指

《

江苏金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

、

广州市成禧经

济发展有限公司

、

乌海市皇冠实业有限公司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

补充协议

》

《

补充协议二

》

指

《

江苏金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

、

广州市成禧经

济发展有限公司

、

乌海市皇冠实业有限公司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

补充协议之二

》

《

盈利补偿协议

》

指

《

江苏金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

、

广州市成禧经

济发展有限公司

、

乌海市皇冠实业有限公司之盈利补偿协议

》

《

资产评估报告

》

指

中联评估出具的

《

江苏金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购买鸿达兴业

集团有限公司

、

广州市成禧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及乌海市皇冠实业有限公

司共同持有的内蒙古乌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

告

》（

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５２８

号

）

前次评估 指

中联评估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乌海化工

１００％

股权进行的

评估行为

聚氯乙烯

／ ＰＶＣ

指

聚氯乙烯树脂

（Ｐｏｌｙｖｉｎｙｌ Ｃｈｌｏｒｉｄｅ），

五大通用树脂之一

，

主要用于建筑材

料

、

包装材料及电器材料等

，ＰＶＣ

是乌海化工的主要产品

烧碱 指

氢氧化钠

（

分子式

：ＮａＯＨ），

最基本的化工原料之一

，

主要用于化工

、

轻

工

、

纺织

、

医药

、

冶金

、

石油等行业

，

烧碱是乌海化工的主要产品

，

按照产

品形态分为液体烧碱

（

液碱

）

和固体烧碱

（

片碱

）

纯碱 指

碳酸钠

（

分子式

：Ｎａ２ＣＯ３），

俗名苏打

、

纯碱

、

洗涤碱

，

是重要的化工原料

之一

，

主要用于化学制品

、

媒染剂

、

轻泄剂

、

玻璃制造

、

造纸

、

洗涤剂

、

颜料

填充及塑料工业等原料

ＰＥ

指

聚乙烯

（ｐｏｌｙｅｔｈｙｌｅｎｅ），

是乙烯经聚合制得的一种热塑性树脂

，

主要用来

制造薄膜

、

包装材料

、

容器

、

管道

、

单丝

、

电线电缆

、

日用品等

，

并可作为电

视

、

雷达等的高频绝缘材料

氯碱 指

即氯碱工业

，

也指使用饱和食盐水制氯气氢气烧碱的方法

。

工业上用电

解饱和

ＮａＣｌ

溶液的方法来制取

ＮａＯＨ、Ｃｌ２

和

Ｈ２，

并以它们为原料生产一

系列化工产品

，

称为氯碱工业

。

氯碱工业是最基本的化学工业之一

，

它的

产品除应用于化学工业本身外

，

还广泛应用于轻工业

、

纺织工业

、

冶金工

业

、

石油化学工业以及公用事业

电石 指

一种基本化工材料

，

化学名称为碳化钙

（ＣａＣ２），

以其为原料可以合成一

系列有机化合物

，

是乌海化工生产

ＰＶＣ

的主要原料

本摘要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有差异，这些差异是由四舍五入造成的。

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背景及目的

（一）本次交易的背景

１

、公司主营业务连年亏损，亟待恢复持续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

公司目前主要经营

ＰＶＣ

片材、板材，高新电子薄膜以及塑料包装材料制品的生产。近年来，公司通过调整产品结

构、加强成本费用控制等措施，确保了企业的持续经营。 但由于受到原辅材料价格大幅上涨、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公

司流动资金严重不足、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全部运转、固定资产折旧金额大等因素的影响，公司主营业务连年亏

损。 其中，

２０１０

年至

２０１２

年公司营业利润分别为

－６

，

８９８．８０

万元、

－４

，

３２９．２１

万元、

－１

，

２９８．８２

万元。

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５

日鸿达兴业集团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后，公司内外部经营环境得到改善，融资能力逐渐得到增

强。 但由于公司主营业务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恢复，因此亟待注入质量较好、盈利能力较强的资产才能扭转主营业务

亏损局面，恢复本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２

、公司亟需稳定的原材料供应

公司生产用原材料

ＰＶＣ

属于基础化工原料，广泛应用于工业、农业、建筑、电子、医疗、汽车等领域。 由于

ＰＶＣ

的

生产具有高能耗的特点，并且通过乙烯合成的方法生产

ＰＶＣ

需消耗大量石油，因此随着全球能源价格的上涨，

ＰＶＣ

价格快速上涨。 作为

ＰＶＣ

下游产业，原材料的上涨严重侵蚀了公司产品毛利率，甚至出现产品价格与生产成本倒挂

的现象，因此公司亟需获得价格稳定的原材料供应。

３

、标的资产与公司业务高度关联，重组符合公司发展战略

标的资产内蒙古乌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是聚氯乙烯专业生产企业，其生产的

ＰＶＣ

产品是公司主要原材料。目前

乌海化工已有

ＰＶＣ

年产能

３０

万吨，全资子公司中谷矿业投建中的

ＰＶＣ

年产能为

６０

万吨，中谷项目全部达产后乌海化

工及其下属企业的

ＰＶＣ

合计年产能将达到

９０

万吨。 本次重组完成后，公司生产经营产业链将向上游延伸，公司现有

ＰＶＣ

下游产业的原料供应将得到有效保证，符合公司一体化发展战略。

４

、标的资产为西部企业，符合国家西部大开发发展战略

标的资产乌海化工地处内蒙古西部地区，作为西部企业，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扶持对象，享受西部大开发企业

所得税优惠政策。 从目前看，国家对西部大开发企业的扶持政策在短期内不会改变。 近年来，中国证监会深入贯彻

西部大开发各项措施，积极推进西部地区发展，通过资本市场，有效地引导社会资源向西部优势产业、优势企业有

序流动，促进西部地区企业做优做强，因此，本次重组符合国家对西部企业扶持的发展战略。

（二）本次交易的目的

１

、恢复公司盈利能力，避免退市风险

经过连续多年的亏损，公司的经营能力受损严重，仅依赖短期资金支持无法迅速恢复公司的盈利能力，因此仍

将面临退市风险。 一旦金材股份退市，将使持有上市公司股票的投资者、中小股东的利益遭受巨大的损失。 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的目的旨在通过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从根本上改善公司的经营状况，从而避免暂停上市和退市风

险。 此举将起到切实提升上市公司价值，保护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的作用。

２

、建立完善产业链，提升公司的行业竞争力

多年来公司经营一直受到上游

ＰＶＣ

原料价格大幅波动的制约，因此实施上下游无缝隙、一体化发展是上市公司

既定的发展战略，本次交易也是贯彻实施该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 拟购买资产为上市公司的上游企业，从事聚氯乙

烯、烧碱、纯碱的生产和销售，且配套建设了聚氯乙烯主要原料的电石生产项目。 标的资产注入后，公司现有生产经

营链条向上游延伸，产品价格受原材料波动的影响将有效降低，抵抗市场波动和风险能力增强，从而建立起具有竞

争力的生产体系。

３

、增强公司的持续发展能力，提升公司价值和股东回报

标的资产乌海化工生产装备具有国际先进水平，是以生产氯碱产品为主、纯碱产品为辅的大型化工生产企业，

近年来一直保持着高速发展的态势，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年， 乌海化工分别实现净利润

７

，

４５５．５５

万元、

７

，

７９１．８５

万元和

１６

，

７６３．７０

万元。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产业链向上游延伸，主营业务由原来的

ＰＶＣ

药用包装材料、

ＰＶＣ ／ＰＶＤＣ

高阻隔药

用包装材料、

ＰＶＣ

印刷板材、

ＰＶＣ

包装片板材、

ＰＥ

防尘保护膜、 智能卡基材等生产与销售变更为聚氯乙烯、 烧碱、纯

碱、电石等基础化工产品及

ＰＶＣ

下游制品的生产和销售。乌海化工的注入，将为本公司未来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借助

乌海化工较强的盈利能力和较高的管理水平，公司将恢复原有先进产品生产线的投入使用，扩大医药包装材料、智

能卡基材等具有良好市场前景产品的生产能力，加强下游新产品的研究开发。 因此，本次重组将有效增强公司的持

续发展能力，提升公司价值和股东回报。

二、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

（一）金材股份的决策过程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因公司存在诉讼事项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临时停牌。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公司因进一步核查

诉讼事项申请继续停牌。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因公司原第一大股东江苏琼花集团有限公司与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达成股份转让意向，公

司申请继续停牌。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因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拟筹划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公司申请股票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起继续

停牌。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７

日，公司与鸿达兴业集团、成禧公司和皇冠实业签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８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

江苏金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

＞

的议案》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议案》等与本次重组相关的议案，关联董事对相关关

联交易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起恢复交易。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８

日，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了《盈利补偿协议》。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８

日，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补充协议》。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８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

江苏金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

＞

的议案》、《关于与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市成禧经济发展有

限公司、 乌海市皇冠实业有限公司签署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补充协议

＞

的议案》、《关于与鸿达兴业集团有限

公司、广州市成禧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乌海市皇冠实业有限公司签署

＜

盈利补偿协议

＞

的议案》等与本次重组相关的

议案，关联董事对相关关联交易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４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议案》、《关于提请

股东大会同意豁免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以要约方式收购公司股份义务的议案》等与本次重组相

关的议案，关联股东对相关关联交易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工作的

议案》、《关于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中增加募集配套资金的议案》等与本次重组相关的议案，关联董事对相关关

联交易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中增加募

集配套资金的议案》等与本次重组相关的议案，关联股东对相关关联交易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６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市成

禧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乌海市皇冠实业有限公司签署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补充协议之二

＞

的议案》等与本次

重组相关的议案，关联董事对相关关联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二）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对方的决策过程

１

、鸿达兴业集团的决策程序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５

日，鸿达兴业集团召开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鸿达兴业集团将其所持有的乌海化工

６８．５％

股权全部

转让给金材股份，并与金材股份及其他相关方签署与本次重组相关的协议及文件。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鸿达兴业集团召开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继续推进重组，且金材股份可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在

本次重组的同时是否进行配套融资（即同时增发部分股份由投资者以现金方式认购），并同意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的相关意见对重组方案进行完善、 修改； 同意与金材股份及其他相关方签署与本次重组的相关协议、文

件。

２

、成禧公司的决策程序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６

日，成禧公司召开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成禧公司将其所持有的乌海化工

１６．１３％

股权全部转让给金

材股份，并与金材股份及其他相关方签署与本次重组相关的协议及文件。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成禧公司召开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继续推进重组，且金材股份可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在本次

重组的同时是否进行配套融资（即同时增发部分股份由投资者以现金方式认购），并同意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的相关意见对重组方案进行完善、修改；同意与金材股份及其他相关方签署与本次重组的相关协议、文件。

３

、皇冠实业的决策程序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６

日，皇冠实业召开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皇冠实业将其所持有的乌海化工

１５．３７％

股权全部转让给金

材股份，并与金材股份及其他相关方签署与本次重组相关的协议及文件。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皇冠实业召开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继续推进重组，且金材股份可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在本次

重组的同时是否进行配套融资（即同时增发部分股份由投资者以现金方式认购），并同意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的相关意见对重组方案进行完善、修改；同意与金材股份及其他相关方签署与本次重组的相关协议、文件。

三、本次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方案

本次交易的总体方案为：金材股份拟发行股份购买鸿达兴业集团、成禧公司及皇冠实业分别持有的乌海化工

６８．５％

、

１６．１３％

和

１５．３７％

股权；同时，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控制的关联

人之外的不超过

１０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８．３６

亿元， 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

总额的

２５％

，募集配套资金主要用于提升重组资产绩效及补充流动资金。 本次交易完成后，金材股份将持有乌海化

工

１００％

股权及通过乌海化工间接持有其全资子公司中谷矿业、广宇化工、海化设备安装和金材实业

１００％

股权。

（二）交易对方

本次交易对方为鸿达兴业集团、成禧公司、皇冠实业及不超过

１０

名符合条件的其他特定投资者。 其中，其他特

定投资者为配套募集资金对象。

（三）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标的为乌海化工

１００％

股权。

（四）交易价格及溢价情况

根据交易双方签订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拟购买资产的交易作价，以具有证券业务资格

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确认的评估值为依据确定。 根据中联评估出具的“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５２８

号”《资产评

估报告》，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乌海化工合并口径全部股东权益账面净值

１１２

，

２６６．９５

万元，评估净值为

２５１

，

０２７．３２

万

元，评估值相对于账面值的增值率为

１２３．６０％

。 以此为定价基础，经上市公司和交易对方双方确认的拟购买资产的

交易价格为

２５１

，

０２７．３２

万元，交易定价具体评估值详见本摘要“第四节 三、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四、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鸿达兴业集团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持有上市公司

１８．２７％

的股份，成禧

公司为鸿达兴业集团控股子公司，皇冠实业的执行董事、股东王羽跃为本公司董事，鸿达兴业集团、成禧公司和皇

冠实业均为本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五、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的交易标的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资产总额、 资产净额和

２０１２

年度营业收入分别为

３５．６９

亿元、

１２．８７

亿元

和

１７．５９

亿元，而本次交易对价（评估价值）为

２５．１０

亿元。交易标的资产总额与交易对价的孰高值、资产净额与交易对

价的孰高值和营业收入占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资产总额、净资产额和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１

，

１８４．７１％

、

２

，

５６９．９０％

、

８４４．６８％

，且交易标的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期末资产净额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符合《重组办

法》第十一条规定，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同时，由于上市公司涉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因此需提交中国证监

会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

此外，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５

日发生控制权变更，自控制权发生变更之日起，上市公司拟购买资产的资产总额与

交易对价的孰高值占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前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资产总额的比

例为

１

，

０５２．７９％

，达到

１００％

以上，且此次拟购买资产对应的经营实体乌海化工成立于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持续经营时间在

３

年以上，

２０１１

年度和

２０１２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分别为

７

，

７９１．８５

万元和

１６

，

７６３．７０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分别为

４

，

９０９．００

万元和

１４

，

０１３．４１

万元，满足“最近两个会计年度净利润均为正数且累计超过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的要

求，符合《重组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

六、本次交易董事会、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一）董事会表决情况

１

、与本次交易有关的第一次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８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人，实际出席

９

人。此次会议共表决了

１２

项与本次交易有关的议案，主要议案如下：

（

１

）审议《关于可以申请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

２

）逐项审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议案》；

（

３

）审议《关于

＜

江苏金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

＞

的议案》；

（

４

）审议《关于与广东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市成禧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乌海市皇冠实业有限公司签署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的议案》；

（

５

）审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

６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同意豁免广东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以要约方式收购公司股份

义务的议案》；

（

７

）审议《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第十二条规定的议案》；

（

８

）审议《董事会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

第四条规定

的议案》；

（

９

）审议《董事会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的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

（

１０

）审议《董事会关于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是否达到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

＞

（证

监公司字［

２００７

］

１２８

号）第五条相关标准的议案》；

（

１１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相关事项的议案》；

（

１２

）审议《关于本次董事会会议后暂不召集股东大会的议案》。

上述涉及公司与交易对方的关联交易议案，

４

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其他

５

名董事全部表决通过。 其他议案全体

董事表决通过。

２

、与本次交易有关的第二次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８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人，实际出席

９

人。 此次会议共表决了

９

项与本次交易有关的议案，主要议案如下：

（

１

）逐项审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议案》；

（

２

）审议《关于

＜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

＞

的议案》；

（

３

）审议《关于与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市成禧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乌海市皇冠实业有限公司签署

＜

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补充协议

＞

的议案》；

（

４

）审议《关于与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市成禧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乌海市皇冠实业有限公司签署

＜

盈利

补偿协议

＞

的议案》；

（

５

）审议《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审计报告、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和资产评估报告的议案》；

（

６

）审议《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

允性的议案》；

（

７

）审议《董事会关于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审计报告中非标准无保留意见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

８

）审议《董事会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的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

（

９

）审议《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上述涉及公司与交易对方的关联交易议案，

４

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其他

５

名董事全部表决通过。 其他议案全体

董事表决通过。

３

、与本次交易有关的第三次董事会

因本次重组方案发生调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人，实际出席

９

人。 此次会议共表决了

４

项与本次交易有关的议案，主要议案如下：

（

１

）审议《关于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工作的议案》；

（

２

）逐项审议《关于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中增加募集配套资金的议案》；

（

３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相关事项的

议案》；

（

４

）审议《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上述涉及公司与交易对方的关联交易议案，

４

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其他

５

名董事全部表决通过。 其他议案全体

董事表决通过。

４

、与本次交易有关的第四次董事会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８

日，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为基准日的“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５２８

号”《资产

评估报告》已过有效期，为顺利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公司委托中联评估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对标的资产

重新进行了评估。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６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人，实际出席

６

人。 此次

会议共表决了

３

项与本次交易有关的议案，主要议案如下：

（

１

）审议《关于募集配套资金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格的议案》；

（

２

）审议《关于与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市成禧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乌海市皇冠实业有限公司签署

＜

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补充协议之二

＞

的议案》；

（

３

）审议《关于修订

＜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

的预案》。

上述涉及公司与交易对方的关联交易议案，

４

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其他

５

名董事全部表决通过。 其他议案全体

董事表决通过。

（二）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１

、与本次交易有关的第一次股东大会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４

日，公司通过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此次会议共

表决了

１１

项与本次交易有关的议案，主要议案如下：

（

１

）审议通过《关于可以申请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

２

）逐项审议通过《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议案》；

（

３

）审议通过《关于

＜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

＞

的议案》；

（

４

）审议通过《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

５

）审议通过《关于与广东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市成禧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乌海市皇冠实业有限公司

签署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的议案》；

（

６

）审议通过《关于与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市成禧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乌海市皇冠实业有限公司签署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补充协议

＞

的议案》；

（

７

）审议通过《关于与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市成禧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乌海市皇冠实业有限公司签署

＜

盈利补偿协议

＞

的议案》；

（

８

）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同意豁免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以要约方式收购公司股份

义务的议案》；

（

９

）审议通过《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审计报告、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和资产评估报告的议案》；

（

１０

）审议通过《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第十二条规定的议案》；

（

１１

）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相关事项的议案》。

上述涉及公司与交易对方的关联交易议案，均按照关联交易的相关表决程序进行，公司第一大股东鸿达兴业

集团回避表决。

２

、与本次交易有关的第二次股东大会

因本次重组方案发生调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 公司通过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 此次会议共表决了

２

项与本次交易有关的议案，主要议案如下：

（

１

）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中增加募集配套资金的议案》；

（

２

）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相关事

项的议案》。

上述涉及公司与交易对方的关联交易议案，均按照关联交易的相关表决程序进行，公司第一大股东鸿达兴业

集团回避表决。

七、本次交易中保护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措施

１

、本次交易方案经全体独立董事同意后，提交董事会讨论。独立董事就该事项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 关联

董事在董事会审议相关议案时回避表决。

２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本次交易方案的临时股东大会召开前发布了两次提示性公告，敦促全体股东参加审议本

次交易方案的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和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３

、公司在临时股东大会召开时提供网络投票和现场投票的两种方式供广大投资者选择发表意见，表达自己的

看法，充分保护广大投资者特别是中小股东的权益。

４

、根据《公司法》、《重组办法》、《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经出席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通过，关联股东对相关议案回避表决。

５

、本次交易中拟购买资产经过了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和评估机构的审计和评估，且相关机构与

上市公司没有任何关联关系和利益冲突；本公司聘请了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对本次交易出具了独立财务顾问

报告和法律意见书。

第二节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江苏金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Ｇｏｌｄｅｎ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

，

Ｌｔｄ．

曾用名称：江苏琼花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金材股份

曾用简称：江苏琼花

－＞Ｇ

琼花

－＞

江苏琼花

－＞ＳＴ

琼花

－＞＊ＳＴ

琼花

－＞ＳＴ

琼花

－＞ＳＴ

金材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０２

股票上市地：深圳证券交易所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５

年

１２

月

６

日

上市日期：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２５

日

注册资本：

１６６

，

８９４

，

０００

元

法人代表：周奕丰

董事会秘书：李高

住所及办公地址：扬州市广陵区杭集镇曙光路

邮编：

２２５１１１

电话：

０５１４－８７２７０８３３

传真：

０５１４－８７２７０９３９

电子邮件：

ｊｉｎｃａｉｇｕｆｅｎ＠１２６．ｃｏｍ

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ｇｏｌｄｅｎ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ｃｏｍ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２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３２１８

税务登记证号码：扬国邗税登字

３２１０２７６０８７０８７６０

号

组织机构代码：

６０８７０８７６－０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

ＰＶＣ

片材、板材、

ＰＥ

薄膜、复合包装材料及其他新型包装材料、塑料

彩印、塑料制品、高真空新型电子薄膜的研究、生产、销售，化工原料（危险品除外）的销售。 经营本企业和本企业成

员企业自产包装材料、化工产品（危险品除外）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出口的商品除

外）；经营本企业和本企业成员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

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口的商品除外）；经营本企业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

二、公司设立情况及历次股权变动

（一）公司设立及上市情况

１

、公司设立

本公司是由扬州英利塑胶有限公司整体变更设立，

２００１

年

２

月

２０

日，经江苏省人民政府苏政复［

２００１

］

１７

号文批

准，由琼花集团、江苏新科技术发展有限公司、扬州市轻工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扬州市电力中心、扬州市盈科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和中国科学院长春分院技术开发中心共同作为发起人，以扬州英利塑胶有限公司截止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为基准日的经审计的净资产

６

，

１７０

万元，按照

１

：

１

的比例折股，折合股本

６

，

１７０

万股。

２００１

年

２

月

２３

日，本公司在江苏省

工商行政管理局变更设立为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名称为江苏琼花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６

，

１７０

万元，注册

号

３２００００２１０１７３４

。

公司设立时的股权结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万股

）

持股比例

（％）

股本性质

江苏琼花集团有限公司

５，２０３．７７８ ８４．３４

法人股

江苏新科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３０２．３３０ ４．９０

国有法人股

扬州市轻工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３０２．３３０ ４．９０

国有法人股

扬州市电力中心

２０１．７５９ ３．２７

国有法人股

扬州市盈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１０９．２０９ １．７７

法人股

中国科学院长春分院技术开发中心

５０．５９４ ０．８２

国有法人股

合计

６，１７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

、首次公开发行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３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４

）

６５

号《关于核准江苏琼花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

开发行股份的通知》核准，采用向二级市场投资者定价配售方式，公开发行

３

，

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

值

１．００

元，每股发行价格

７．３２

元，实际募集资金

２０

，

３３３．２０

万元。首次公开发行后，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

９

，

１７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２５

日，公司股票在深交所挂牌交易，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０２

”，股票简称“江苏琼花”。

首次公开发行完毕后，公司股本结构情况如下：

股份类型 持股数量

（

万股

）

持股比例

（％）

非流通股

６，１７０．０００ ６７．２８

江苏琼花集团有限公司

５，２０３．７７８ ５６．７５

江苏新科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３０２．３３０ ３．３０

扬州市轻工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３０２．３３０ ３．３０

扬州市电力中心

２０１．７５９ ２．２０

扬州市盈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１０９．２０９ １．１９

中国科学院长春分院技术开发中心

５０．５９４ ０．５５

流通

Ａ

股

３，０００．００ ３２．７２

合计

９，１７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二）公司历次股权变动情况

公司自

２００４

年上市以来历次股权结构及股本变动情况如下：

１

、股权分置改革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９

日，公司启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取得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资产权

（

２００５

）

１３１３

号《关于江苏琼花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有关问题的复函》，同意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涉及的

国有股股权变更事宜。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公司召开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公司以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１２

日总股本

９

，

１７０

万股为基数，全体非流通股股东向方案实施日登记在册的全体流通股东每

１０

股支付

４．５

股对价。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后首个交易日即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对价股份上市交易，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非流

通股份同时获得上市流通权。 琼花集团承诺，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在

２４

个月内不上市

交易或转让；在前述承诺期期满后，通过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份，出售数量所占公司股份总数比例在

１２

个月内不

超过

５％

，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后公司总股本不变仍为

９

，

１７０

万股，琼花集团仍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后公司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实施前

（

股

）

变动

（

股

）

实施后

（

股

）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４８，２０１，４５０ －７，５４８，１２０ ４０，６５３，３３０

１、

国家持股

－ － －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６，６９４，９８０ －６，６９４，９８０ －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４１，５０６，４７０ －８５３，１４０ ４０，６５３，３３０

其中

：

境内法人持股

４１，５０５，０２０ －８５３，１４０ ４０，６５１，８８０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１，４５０ － １，４５０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４３，４９８，５５０ ７，５４８，１２０ ５１，０４６，６７０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３，４９８，５５０ ７，５４８，１２０ ５１，０４６，６７０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 － －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 － －

股本总额

９１，７００，０００ ９１，７００，０００

２

、转增股本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公司实施

２００６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

２００６

年度总股本

９

，

１７０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０．５

元现金（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４

股。 方案实施后，公司总股本由

９

，

１７０

万股增加至

１２

，

８３８

万股。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公司实施

２００８

年半年度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以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总股本

１２

，

８３８

万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由

１２

，

８３８

万股增加至

１６

，

６８９．４

万股。

转增股本后上市公司

２００８

年末股本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持股总数

（

股

）

有限售条件股份数

（

股

）

质押或冻结的

股份数

（

股

）

无限售股

股份数

（

股

）

江苏琼花集团有限公司

４４．３３％ ７３，９８６，４２２ ７３，９８６，４２２ ７３，９８６，４２２ －

其他社会公众股股东

５５．６７％ ９２，９０７，５７８ － － ９２，９０７，５７８

合计

１００％ １６６，８９４，０００ ７３，９８６，４２２ ７３，９８６，４２２ ９２，９０７，５７８

３

、限售股上市流通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琼花集团持有本公司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有限售条件股份上市流通，公司股份结构变为：有限售条

件股份

４３

，

９８６

，

４２２

股，占股份总数的

２６．３６％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２２

，

９０７

，

５７８

股，占股份总数的

７３．６４％

。 之后，琼花集团

通过大宗交易和以股抵债司法划转方式减持上述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截止

２０１０

年末，公司股本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持股总数

（

股

）

有限售条件股份数

（

股

）

质押或冻结的

股份数

（

股

）

无限售股

股份数

（

股

）

江苏琼花集团有限公司

２６．３６％ ４３，９８６，４２２ ４３，９８６，４２２ ４３，９８６，４２２ －

其他社会公众股股东

７３．６４％ １２２，９０７，５７８ － － １２２，９０７，５７８

合计

１００％ １６６，８９４，０００ ４３，９８６，４２２ ４３，９８６，４２２ １２２，９０７，５７８

４

、大股东变更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

日， 琼花集团持有本公司的

１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被司法划转至

３６

名债权人名下。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６

日，经申请，上述

１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办理了解除限售手续。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５

日，琼花集团持有

的本公司

３０

，

４８６

，

４２２

股股份被司法划转至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 鸿达兴业集团成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 本次股

权变动后，公司股本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持股总数

（

股

）

有限售条件股份数

（

股

）

质押或冻结的

股份数

（

股

）

无限售股

股份数

（

股

）

鸿达兴业集团

１８．２７％ ３０，４８６，４２２ ３０，４８６，４２２ － －

其他社会公众股股东

８１．７３％ １３６，４０７，５７８ － － １３６，４０７，５７８

合计

１００％ １６６，８９４，０００ ３０，４８６，４２２ － １３６，４０７，５７８

（三）公司前十大股东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前十大股东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

比例

持股总数

（

股

）

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

（

股

）

质押或冻结的

股份数

（

股

）

无限售股

股份数

（

股

）

１

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

１８．２７％ ３０，４８６，４２２ ３０，４８６，４２２ ０ ０

２

江苏省国信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

司

１１．６７％ １９，４８３，４３３ ０ ０ １９，４８３，４３３

３

叶兆平

１．３２％ ２，２０４，４２１ ０ ０ ２，２０４，４２１

４

扬州市轻工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１．２２％ ２，０３９，１１６ ０ ０ ２，０３９，１１６

５

周晓帆

０．８３％ １，３８２，７００ ０ ０ １，３８２，７００

６

苏应武

０．７７％ １，２９０，０００ ０ ０ １，２９０，０００

７

丁成山

０．６７％ １，１１２，５２０ ０ ０ １，１１２，５２０

８

付云桃

０．５８％ ９７０，０００ ０ ０ ９７０，０００

９

张静丽

０．５６％ ９４０，０００ ０ ０ ９４０，０００

１０

黄俊龙

０．５４％ ９０５，４４９ ０ ０ ９０５，４４９

三、最近三年控股权变动及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一）公司最近三年的控股权变动情况

本公司原控股股东为琼花集团，原实际控制人为于在青先生。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至

１１

月间，因公司、公司控股子公司扬州威亨塑胶有限公司、琼花集团无力偿还债权银行到期债务，

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依据债权银行申请，裁定冻结

／

轮候冻结琼花集团持有本公司全部

３０

，

４８６

，

４２２

股股份。 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协助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执行并冻结

／

轮候冻结了上述股份。为有效化解

债务危机，避免破产清算的风险，本公司认为由第三方受让琼花集团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是一揽子解决本公司和琼

花集团债务危机的最有效办法。

鉴于琼花集团持有的本公司

３０

，

４８６

，

４２１

股股份已质押给江苏省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国信信

托”），作为向江苏省国信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集团”）获取的

１．０５

亿元委托贷款本金及其利息的

担保（国信集团为国信信托的控股股东），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广东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国信集团、国信信托签署《债权

转让协议》，通过受让国信集团对琼花集团

１．０５

亿元债权本金方式取得上述全部

３０

，

４８６

，

４２１

股股份的质押权。 因琼

花集团未能按照约定的期限清偿上述鸿达兴业集团受让的债权本金及相关利息，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鸿达兴业集团以琼

花集团为被告提起诉讼，受诉法院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依据鸿达兴业集团申请，裁定轮候冻结琼花集团持有的

本公司全部

３０

，

４８６

，

４２２

股股份。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扬州威亨塑胶有限公司、琼花集团及其子公司、广东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

与全部债权银行达成和解，签订了《和解协议》及若干份《调解协议》，约定鸿达兴业集团以

３０４

，

８６４

，

２２０

元的价款取

得琼花集团持有的本公司全部

３０

，

４８６

，

４２２

股股份， 在鸿达兴业集团以股份转让价款抵销琼花集团所欠债务的方式

就其本金债权、相关利息债权及相关诉讼费用实现了优先受偿权之后，总股份转让价款扣除抵销部分后剩余款项

优先用于实现各债权银行的本金债权以及相关诉讼费用。 就上述协议内容，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以（

２０１１

）扬邗

商初字第

０３１２－０３１６

号、

０３２１－０３２３

号、

０３３２

号、

０３６５

号、

０３７４－０３８３

号共计

２０

份《民事调解书》予以确认。 根据相关债权

银行及鸿达兴业集团的申请，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作出（

２０１１

）扬邗执字第

０９４３

号、第

１０８２

号

－

第

１１０２

号共计

２２

份《执行裁定书》，裁定将琼花集团所持本公司全部

３０

，

４８６

，

４２２

股股份划入鸿达兴业集团名下。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

日，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受理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办理本公司原第一

大股东琼花集团持有本公司全部

３０

，

４８６

，

４２２

股股份解除质押、解除冻结

／

轮候冻结、司法划转过户的申请。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５

日，登记公司出具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琼花集团持有本公司全部

３０

，

４８６

，

４２２

股股份已解除质押、

解除冻结

／

轮候冻结并被司法划转过户至鸿达兴业集团开立的证券账户。 过户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由琼花集团变

更为鸿达兴业集团，本公司总股本仍为

１６６

，

８９４

，

０００

股，其中鸿达兴业集团持有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３０

，

４８６

，

４２２

股，占

本公司总股本的

１８．２７％

。 截止本摘要签署之日，周奕丰先生持有鸿达兴业集团

５３．３３％

的股权，为本公司实际控制

人。

（二）公司最近三年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公司最近三年曾筹划过三次重大资产重组，但未能成功。 具体情况如下：

１

、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重大资产重组

经申请，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９

日就拟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开始实施停牌，并发布了停牌公告。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６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暨关联交易的预案》等议案，拟向琼花集团出售全部资产及负债，同时向国信集团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江苏省房

地产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股权。 公司股票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１

日恢复交易。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８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等相关议案。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０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报告书（草案）》等相关议案。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３

日，公司向中国证监会报送了该次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材料。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中国证监会对公司报送的

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并提出了补正要求。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１

日， 由于无法在规定的期限内报送补正材料，公

司向中国证监会申请延期报送补正材料。

２００９

年以来，国务院及相关部门陆续出台一系列规范土地出让、税收、信贷等产业、金融政策。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国务

院又发布了《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明确要求暂停批准存在土地闲置

及炒地行为的房地产开发企业重大资产重组。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中国证监会网站《证监会要闻》一栏中发布的“证监

会落实国务院房地产调控政策，规范房地产并购重组”一文表明，为了坚决贯彻执行《通知》精神，证监会已暂缓受

理房地产开发企业重组申请，并对已受理的房地产类重组申请征求国土资源部意见。 公司该次重大资产重组拟注

入的资产为房地产开发企业，上述政策对公司重组进程产生较大影响。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因公司该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决议有效期即将到期，公司将《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决议有效

期延长一年的预案》提交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但未能获得通过。 同时，该次重组的重组方国信集团和琼花集团

也认为房地产业务资产重组暂不具备操作性，不再继续实施原重大资产重组方案，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公司向中国证监会

提交撤回江苏省国信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利用房地产业务资产重组本公司的申请材料， 获得中国证监会的同

意，公司原重大资产重组终止。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重大资产重组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

日， 本公司原实际控制人于在青书面通知称正在筹划有关本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鉴于相关

事项难以保密且存在不确定性，为避免股价异动，公司申请股票自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

日开市起临时停牌。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４

日，公

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原实际控制人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但未获得通过，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８

日开市起复牌。 公司承诺自复牌之日起三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３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重大资产重组

经申请，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就拟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宜开始实施停牌，并发布了停牌公告。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８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

江苏金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

＞

的议案》等议案，拟向鸿达兴业集团、成禧公司、皇冠实业发行股份购买其分别持有的

内蒙古乌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６８．５０％

、

１６．１３％

和

１５．３７％

股权。 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起恢复交易。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８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

江苏金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

＞

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４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公司向中国证监会报送了该次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材料。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中国证监会对公司报送的

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并提出了补正要求。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０

日，公司向中国证监会报送了补正材料。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中国证监会对公司报送的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材料出具了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公司向中

国证监会报送了反馈意见回复材料。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２０１２

年第

３５

次会

议审核，公司该次重大资产重组未能通过。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中国证监会向公司出具了《关于不予核准江苏金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向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决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决定修改该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并继续推进该次重组。

四、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为

ＰＶＣ

片材、板材、

ＰＥ

薄膜、复合包装材料及其它新型包装材料、塑料彩印、塑料制品、高真空

新型电子薄膜的研究、生产、销售，化工原料（危险品除外）的销售。

近年来，公司通过调整产品结构、加强成本费用控制等措施，确保了企业的持续经营。 但由于受到原辅材料价

格大幅上涨、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公司流动资金严重不足、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全部运转、固定资产折旧金额大

等因素的影响，公司主营业务连年亏损。其中，

２０１０

年至

２０１２

年公司营业利润分别为

－６

，

８９８．８０

万元、

－４

，

３２９．２１

万元、

－１

，

２９８．８２

万元。

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５

日鸿达兴业集团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之后，公司内外部经营环境逐步改善，尤其融资能力逐渐

得到增强，公司陆续得到金融机构流动资金贷款。一旦公司流动资金充裕，公司

ＰＶＣ

片材、板材等现有产品的产能将

逐渐恢复，智能卡基材项目也将重新启动，公司主营业务盈利能力将逐步得到提高。

五、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最近三年的财务报表已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最近三年简要财务数据如下：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资产总额

３０１，２７８，１５１．１１ ２５８，７４３，４４３．８４ ２８１，６５７，３７６．１８

负债总额

２０３，５９８，４９８．７１ １６２，１３６，３０１．０５ １９１，１６７，９１９．９５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９７，６７９，６５２．４０ ９６，６０７，１４２．７９ ９０，４８９，４５６．２３

少数股东权益

－ １，１５５，６７２．４７ １，５００，０３２．３５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９７，６７９，６５２．４０ ９５，４５１，４７０．３２ ８８，９８９，４２３．８８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营业总收入

２０８，２５０，５０３．１８ １８０，８９９，６７１．３２ ２０３，０３８，５５２．３５

其中

：

营业收入

２０８，２５０，５０３．１８ １８０，８９９，６７１．３２ ２０３，０３８，５５２．３５

营业利润

－１２，９８８，１７３．７０ －４３，２９２，１３８．６６ －６８，９８８，０３９．９９

利润总额

２，２２８，１８２．０８ ２，９０６，５８６．８６ －６８，２６３，２５０．９３

净利润

２，２２８，１８２．０８ ２，９０６，５８６．８６ －６８，２６３，２５０．９３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２２８，１８２．０８ ３，２５０，９４６．７４ －６８，１４２，９８３．０１

注：公司近年来主营业务连年亏损，其中

２０１１

年度和

２０１２

年度净利润为正数主要是大额非经常性损益所致。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１，６１４，７１５．１７ １６，５０８，２７９．５５ １，０６５，９１３．５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２，９６３，３３１．６６ －４，２３６，８２２．６７ ８５１，７６２．３５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５，６９２，４８８．２７ －１２，４１５，２９８．１７ －３，６９４，２８３．８４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１１，１１４，４４１．４４ －１４３，８４１．２９ －１，７７６，６０７．９８

（四）主要财务指标（以合并报表口径计算）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１３４ ０．０１９５ －０．４０８３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１３４ ０．０１９５ －０．４０８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０．５８５３ ０．５７１９ ０．５３３２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０６９６ ０．０９８９ ０．００６４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２．３１％ ３．５７％ －５５．３７％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３．４５％ －４７．０３％ －５６．５５％

六、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概况

（一）控股股东概况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０２

证券简称：金材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８

江苏金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江苏金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江苏金

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３

】

３３８

号，以下简称“批复”）。 批复内容如下：

一、核准公司向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发行

２２６

，

２５４

，

８８７

股股份、向广州市成禧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发

行

５３

，

２７７

，

２４６

股股份、向乌海市皇冠实业有限公司发行

５０

，

７６６

，

９７２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

二、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１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

三、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应当严格按照报送中国证监会的方案及有关申请文

件进行。

四、公司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公司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办理本次发行股份的相关手续。

六、本批复自下发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有效。

七、公司在实施过程中，如发生法律、法规要求披露的重大事项或遇重大问题，应当及时报告中国证

监会。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核准文件要求及股东大会的授权， 尽快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事宜，并

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金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０２

证券简称：金材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９

江苏金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９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江苏金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以下简称“重组报告书”）等相关文件。 根据中国证监会对本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的补正、反馈及并购重组委第一次审核意见的要求，本公司对重组报告书进行了部分补充、修改与完

善。 重组报告书补充和修改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本次重组已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中国证监会重组委无条件通过，本次重组已取得中国证监

会的核准文件，重组报告书已在“重大事项提示”、“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述”、“第十三节 风险因素”中对审

批风险、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股东大会表决情况等进行了更新及补充说明。

二、由于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５２８

号《资产评估报告》到期，公司聘请中联评估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评

估基准日对标的资产进行了补充评估，并出具了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９７

号《资产评估报告》。 该次评估采

用资产基础法法和收益法， 并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 标的资产的评估价值为

２６２

，

８２８．７２

万元，较前次评估增值

１１

，

８０１．４０

万元。为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本次交易价格仍为

２５１

，

０２７．３２

万元。重

组报告书已在 “重大事项提示”、“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述”、“第四节 交易标的情况

／

三、 交易标的评估情

况”、“第六节 本次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

三、《补充协议二》”及“第八节 董事会对本次交易定价依据及公

平合理性分析

／

一、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等相关章节对补充评估的相关内容和程序进行了补充说明。

三、本次重组在原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的基础上增加了募集配套资金的方案，在重组报告书“重大

事项提示”、“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述”、“第五节 本次发行股份情况” 等章节对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内容、

必要性、测算依据、募集失败的补救措施等进行了补充说明。

四、本次重组实施完成后的

３

个会计年度变更为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５

年，本次盈利承诺的期间及金额根据承

诺年度的变化做了相应调整，详见重组报告书“重大事项提示

／

四、盈利承诺及补偿”。

五、更新了上市公司立案调查事项的最新进展情况，详见重组报告书“重大事项提示”、 “第十三节

风险因素”、“第十四节 其他重要事项

／

十、上市公司重大诉讼、仲裁和刑事处罚”。

六、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上市公司经审计的备考合并财务报表中备考合并未分配利润为正，在重组

报告书“重大事项提示

／

八、主要风险因素”及“第十三节 风险因素”中删除了关于标的资产全额继承上市

公司亏损和无法向股东进行现金分红的风险提示。

七、 补充披露了标的资产收购蒙华海电

４９％

股权的相关情况及电价优惠政策对本次交易的风险提

示，详见重组报告书“重大事项提示”、“第四节 交易标的情况

／

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七）最近三年交易

及评估情况”及“第十三节 风险因素”。

八、补充披露本次重组的方案示意图，详见重组报告书“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述

／

三、本次交易的主要内

容

／

（一）交易方案”。

九、补充披露了上市公司

２００４

年、

２００８

年及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名单，以及现任高管是否存

在涉嫌立案稽查的情形，详见重组报告书“第二节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

七、上市公司

２００４

年、

２００８

年及现任

董监高情况”。

十、大信会计师事务所为本次重组标的资产出具了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报告，为上市公司出具了

２０１２

年度

备考合并审计报告。重组报告书在“第二节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第四节 交易标的情况”、“第九节 董事

会就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进行的分析”等涉及上市公司及标的资产介绍及财务数据披露部分进行

了相应的更新和补充。

十一、更新披露了交易对方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情况，详见重组报告书“第三节 交易对方情况”。

十二、补充披露了交易对方与标的资产相关产权控制关系图，详见重组报告书“第四节 交易标的情

况

／

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三）乌海化工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十三、补充披露了电石工艺流程图及电石行业基本情况，详见重组报告书“第四节 交易标的情况

／

二、

交易标的主营业务具体情况

／

（二）主要产品的工艺流程”及“第九节 董事会就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进行的分析

／

二、标的资产行业特点分析

／

（二）电石行业分析”。

十四、更新披露了标的资产在建工程项目的进展情况及相关子公司业务开展情况，详见重组报告书

“第四节 交易标的情况”。

十五、补充披露了标的资产房产、商标、环评、用地规划、施工许可等业务资质后续办理情况，详见重

组报告书“第四节 交易标的情况

／

二、交易标的主营业务具体情况

／

（六）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具体情况和

（七）相关许可及资质情况”。

十六、补充披露乌海化工主要产品在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以及

２０１２

年度产能未能充分释放的原因，详见重

组报告书“第四节 交易标的情况

／

二、交易标的的主营业务具体情况

／

（四）主要产品的生产销售情况”。

十七、补充披露在建项目投资建设的必要性，投产后产能释放情况以及对乌海化工经营状况的影响，

标的资产高负债资产结构对评估值的影响，详见重组报告书“第四节 交易标的情况

／

二、交易标的主营业

务具体情况

／

（六）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具体情况

／１

、固定资产

／

（

４

）在建项目投资的必要性”及“第四节 交易

标的情况

／

三、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

（三）收益法评估情况”。

十八、补充披露收益法评估时主要产品预测销售价格的合理性、主要产品成本的详细组成、电力优惠

政策对电力成本预测的影响、氯碱行业周期性对评估值的影响、电石自产对评估值的影响，详见重组报告

书“第四节 交易标的情况

／

三、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

（三）收益法评估情况”。

十九、补充披露乌海化工环保及安全生产支出对收益法评估值的影响，详见重组报告书“第四节 交

易标的情况

／

二、交易标的主营业务具体情况

／

（八）安全生产和环保情况”。

二十、补充披露标的资产董监高情况，详见重组报告书“第四节 交易标的情况

／

二、交易标的主营业务

具体情况

／

（十）人员情况”。

二十一、补充披露了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的内容，详见

重组报告书“第六节 本次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

三《补充协议二》”。

二十二、补充披露标的资产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相关描述，详见重组报告书“第七节 本次交易的合

规性分析

／

一、本次交易符合《重组办法》第十条的规定

／

（一）

１

、本次交易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二十三、补充披露本次交易定价的合理性，详见重组报告书“第八节 董事会对本次交易定价依据及

公平合理性分析

／

二、本次交易价格公允合理性分析

／

（二）拟购买资产定价合理性分析”。

二十四、补充披露标的资产的偿债能力、项目后续资金需求来源，标的资产相关土地房产抵押对未来

经营的影响和解决措施，详见重组报告书“第九节 董事会就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进行的分析

／

四、

标的资产最近三年财务状况和盈利能力分析

／

（一）拟购买资产的财务状况分析”。

二十五、补充披露标的资产

ＰＶＣ

毛利率变动原因、三项费用占营业收入比重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的比

较情况，详见重组报告书“第九节 董事会就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进行的分析

／

四、标的资产最近三

年财务状况和盈利能力分析

／

（二）标的资产盈利能力分析”。

二十六、补充披露合并时选取的会计政策的合理性，详见重组报告书“第十节 财务会计信息

／

二、上市

公司最近两年备考合并财务报表

／

（四）备考财务报表的编制依据”。

二十七、补充披露

２０１２

年度盈利预测实现情况、

２０１３

年盈利预测中利润大幅上涨的原因及合理性，详

见重组报告书“第十节 财务会计信息

／

三、标的资产的盈利预测”。

二十八、补充披露与鸿达兴业集团间的资金拆借是否符合规范运作要求，对资金拆借问题的规范性

措施，以及除向鸿达兴业集团资金拆借外如何满足后续标的资产的资金需求，详见重组报告书“第十一节

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

／

二、本次交易对关联交易的影响

／

（二）本次交易完成后的关联交易情况”。

二十九、补充披露金材实业承接鸿达兴业下属化工原料贸易类企业原从事的

ＰＶＣ

及其他化工原料的

销售业务的具体安排，详见重组报告书“第十一节 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

／

一、本次交易对同业竞争的影响

／

（三）避免同业竞争的措施”。

三十、补充披露本次重组后采取协商定价方式的关联交易的具体定价情况，详见重组报告书“第十一

节 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

／

二、本次交易对关联交易的影响

／

（二）本次交易完成后的关联交易情况”。

江苏金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２日

交易对方名称 住所及通讯地址

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市荔湾区荷景路

３３

号自编

２

栋六楼

广州市成禧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广州市荔湾区东沙荷景路

３３

号自编

２

栋

５

楼

５０９

房

乌海市皇冠实业有限公司 海南区西来峰工业园区

其他特定投资者 待定

二〇一三年四月

独立财务顾问：

(下转A20版)


